
酒后相撞倒地身亡

因赔偿各方争执不下

2022 年 3 月 19 日晚上， 柳志

及妻子冯芳与李山、 叶亮、 聂勇、

郑利一起聚餐。 20 时 30 分左右饭

毕， 6 人离开饭店。 柳志醉酒后摇

摇晃晃在前走， 聂勇紧随其后， 柳

志突然身体倾斜与聂勇相撞， 致聂

勇倒地不起。 郑利拨打 120 急救电

话， 并与李山将聂勇送至医院救

治。 22 时许， 河北省涿鹿县人民

医院出具 《病危 ／病重通知书》。 3

月 20 日， 聂勇转院至河北北方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治疗， 诊断结果为

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 脑疝、 硬

膜下血肿、 多发脑挫裂伤、 额骨骨

折等。 2022 年 4 月 1 日， 聂勇死

亡。

聂勇亲属林敏等 4人因赔偿问

题诉至法院， 要求柳志等 5 人赔偿

医疗费等费用共计 1452510.55 元

的 70%， 计款 1016757.39元。

柳志、 冯芳辩称， 柳志为答谢

朋友回请李山、 郑利而组织饭局，

并没有邀请聂勇， 聂勇随其朋友李

山一起前来聚餐。 聂勇摔倒死亡属

于意外事件， 柳志等人均不存在过

错。 聂勇在没有被邀请的情况下参

加饭局， 在柳志醉酒情况下， 仍然

邀请大家接着去唱歌喝酒， 柳志拒

绝后继续纠缠并在背后进行拉拽。

聂勇对可能存在的摔倒风险是可以

预见的， 聂勇存在重大过错。 冯芳

未饮酒也未劝酒， 不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李山、 郑利辩称， 该事件为意

外事件。 柳志请客吃饭行为及饮酒

行为系好意施惠， 聚餐参与人在共

同聚餐中无过错， 无劝酒行为， 对

饮酒产生的相关后果不承担责任。

同时， 已尽到同酒桌人的扶助义

务， 不应对聂勇死亡结果承担赔偿

责任。

叶亮辩称， 医院诊断证明证实

聂勇是因外力致伤死亡， 而非饮酒

致伤死亡， 或者饮酒后从事危险行

为致伤死亡。 叶亮未饮酒也未劝

酒， 在饭局中未实施引发聂勇产生

危险的行为， 不负有救助义务， 不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撞人者不服担责判决

上诉称属意外事件

一审法院认为， 聂勇作为完全

行为能力人， 应当对自身及柳志饮

酒后的状态、 判断和控制能力有一

定认知。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 柳志

酒后身体摇晃无法站稳， 有随时倒

地风险， 但聂勇未预见该风险， 未

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 也未

注意到饮酒后柳志的人身安全风

险， 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 应当对

自身的伤亡后果承担主要过错责

任； 柳志饮酒后身体倾倒与聂勇相

撞致聂死亡， 应当承担次要过错责

任； 冯芳、 李山、 郑利、 叶亮作为

饭局参与者， 在聂勇倒地后进行了

相应的救助， 送医院抢救并通知家

属， 已经尽到适当照顾义务。 聂勇

的死亡结果系柳志的行为所致， 与

冯芳、 李山、 郑利、 叶亮的行为无

直接因果关系。 聚餐人在聂勇摔倒

后给予相应救助， 已经尽到适当照

顾责任。 综上， 判决柳志赔偿聂勇

亲属林敏等 4 人医疗费等费用

1314765.26 元 的 30% ， 计

394429.58 元； 驳回林敏等 4 人要

求冯芳、 李山、 郑利、 叶亮承担赔

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柳志不服， 提

出上诉， 理由是： 一审认定事实不

清， 适用法律不当。 聂勇拉拽柳志

致使柳志身体失去平衡后仰倒地。

柳志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柳志在

主观方面不存在过错， 聂勇死亡纯

属意外事件。 聂勇未尸检， 无法证

明死亡与摔倒存在因果关系。 故请

求判决柳志不承担责任或将案件发

回重审。

二审定性划分责任

积极维护生命权益

二审中， 李山提出柳志未就其

他人的责任提出上诉， 林敏等 4 人

也未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不应就李

山、 郑利、 叶亮、 冯芳的赔偿责任

作为审查范围。 郑利、 冯芳同意李

山意见。 二审庭审当庭播放了监控

录像， 不能认定聂勇拉拽柳志行

为。 同时查明， 事发当日中午， 柳

志、 郑利、 李山共同饮酒。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

点有 6项：

第一、 关于饮酒者及参与者的

责任是否属于二审审理范围。 二审

并非仅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及

法律理由进行审查， 而是要对上诉

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

查。 柳志上诉时请求自己不承担责

任， 具体到由谁并怎样承担责任，

属于“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

法律” 范围， 属于“围绕当事人的

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范围。

第二、 关于柳志的行为与聂勇

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问题。 聂勇与

柳志碰撞倒地后被送医救治。 结合

聂勇倒地行为和诊断结果， 可以推

定聂勇死亡结果与聂勇和柳志碰撞

倒地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第三、 关于共同饮酒者是否承

担赔偿责任问题。 柳志、 郑利、 李

山于事发当日中午已饮酒。 饮酒人

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完全具有事

理识别能力， 应当明知过量饮酒的

危害性和危险性。 共同饮酒者共同

导致了潜在的安全风险， 并未尽到

安全保护义务， 对损害结果的发生

存在过失， 具有一定过错， 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第四、 关于未劝酒也未饮酒的

聚餐参与者是否承担赔偿责任问

题。 叶亮、 冯芳并未饮酒、 劝酒，

并不是安全风险的引起者、 制造

者。 叶亮、 冯芳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

第五、 关于当事人责任比例划

分及承担数额问题。 一审法院认定

聂勇存在重大过错承担 70%的主要

责任合情合理合法。 考虑到柳志、

李山、 郑利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

力、 责任度， 柳志作为共同饮酒人

缺乏自身保护直接与聂勇发生碰

撞， 李山和郑利未尽到照顾保护义

务 ， 柳志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

（22%）， 李山、 郑利应当承担小部

分责任 （各 4%）。

第六、 关于当事人是否承担连

带责任问题。 本案中的饮酒人未尽

到相应的注意和照顾义务， 存在共

同过失， 构成共同侵权， 应当承担

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 二审法院判决： 柳

志赔偿林敏等 4 人医疗费等费用

291888.4元； 李山和郑利分别赔偿

53070.6 元； 柳志、 李山、 郑利互

负连带赔偿责任； 驳回林敏等 4 人

其他诉讼请求。

!" 案件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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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聚餐饮酒

既是物质生活的体现， 又蕴含着深厚的精神文化内

涵。 当亲朋好友聚餐饮酒后发生侵权纠纷时， 司法裁

判的价值导向， 事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协

调， 也关系到人们普遍的社交规范和社交秩序。

近日， 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侵权纠纷案， 对聚餐参与者依法定性并进行责任划

分， 促进了法理、 情理、 事理的高度融合。

相关案例>>>

酒友死亡

家属索赔80多万

好友相遇团聚饮酒是人之

常情，但近年来，过量饮酒引发

悲剧， 由此引发生命健康权纠

纷及其它侵权案件在逐年增

多。

如近日引发热议的“男子

连喝两场饮酒过量死亡” 案。

禚某英在饭店组织一场饭局，

邀请禚某朋、 胡某等亲朋参

加。

禚某朋与禚某某关系较

好， 常在一起喝酒， 遂骑电动

车带其到饭店一起喝酒。 饭局

开始后， 禚某朋、 禚某某和胡

某共饮一瓶白酒， 每人一杯，

其他参与人未饮白酒， 他人吃

饭时， 禚某朋与禚某某又共饮

一瓶白酒。

此时， 高某、 陈某、 于某

在隔壁房间饮酒。 禚某朋与禚

某某在自己那桌酒宴结束后，

又到高某、陈某、于某的房间继

续饮酒，结束后各自离开。

禚某某在回家途中因醉酒

昏迷在路旁，巡逻民警发现后，

联系其家人并将其送回家中。

次日 8时许， 禚某某在家中死

亡， 后经司法鉴定， 系乙醇中

毒死亡。

郯城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6 名“酒友” 承担部分责任，

赔偿死者亲属 279501 元 。

“酒友” 们不服上诉， 日前临

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

判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无独有偶， 2022 年 1 月

27 日， 张某联系甲、 乙、 丙

等 9 人晚上在饭店聚餐吃饭。

当晚， 张某自带了三瓶白酒，

还向饭店购买了一箱啤酒。 吃

饭过程中， 有两人先行离开。

甲与乙在出现醉态的情况下互

相敬酒、 劝酒， 一直喝到晚上

十点左右。

饭局结束后， 乙被送往卫

生院。 甲由其弟弟丙送回家

中， 之后丙发现甲情况不对，

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 甲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经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 死亡原因为急性酒

精中毒、 呼吸心跳骤停、 急性

呼吸循环衰竭、 急性肺水肿、

吸入性肺炎。

甲的父母、 两名子女作为

原告， 将当晚饭局上的 8名同

桌人起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各

项损失 80余万元。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

事人的过错后， 法院遂判决被

告乙赔偿原告91683.58元，被

告张某赔偿原告 114604.47

元； 其他四人分别赔偿原告

17190.67元。

后被告张某不服提出上

诉， 经二审法院主持调解， 最

终与甲亲属自愿达成了调解协

议。

（综合整理自人民法院报、

澎湃新闻、中国经济网等）

 首先， 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在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进

程中，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酒文

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

饮酒过程中侵权事件的司法应对与

裁判， 要充分考虑道德和法律层面

的因素， 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需求， 充分考虑 “文明、 和

谐、 友善”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在要求。

第二， 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侵

权行为归责体系的基础原则。 只有

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才能

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 民法典规

定， 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

依照法律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 在

人们普遍思维中， 过量饮酒可能造

成伤害， 这是作为完全行为能力

人应当具有的认知 。 共同饮酒人

是伤害风险或危险的共同制造者，

在饮酒后应当负有照顾 、 扶助 、

护送等安全保障义务 。 未尽到义

务的 ， 则产生过错责任 。 但是 ，

未饮酒也未劝酒的聚餐参与者对

损害的发生是否有过错 ， 有不同

观点 。 有观点认为 ， 不论是否饮

酒劝酒 ， 都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

一旦有损害结果发生 ， 就需要承

担责任 。 本案观点是 ： 未饮酒未

劝酒的参与者 ， 没有制造饮酒风

险， 如果要求未饮酒未劝酒者承担

他人饮酒可能发生的损害结果， 显

然过于苛刻， 势必加重参与聚餐者

的心理负担， 势必过分限制人们的

用餐自由， 从而突破普遍的交往底

线和破坏正常的交往秩序。 当然，

面对危险来临的时候， 未饮酒未劝

酒者的积极或消极行为， 只是不能

在法律层面上赋予责任和义务， 而

应在道德范畴予以评价。 化解社会

矛盾纠纷如果扩大法律调整范畴，

无疑会限缩道德调整范畴， 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社会文明层次。 严格遵

守未制造风险理应不担赔偿责任的

法律底线， 尽可能由道德范畴调整

并适当限缩法律调整范畴， 本身就

是社会治理良性发展需求， 也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体

现。

严格遵守未制造风险理应不担

赔偿责任的法律底线的另外之义，

就是要让制造风险者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在柳志上诉请求自己不承担

责任、 其他诉讼参与人未上诉的情

况下的责任划分， 直接关乎二审程

序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 此案的

终审司法裁判， 既尊重了当事人处

分权， 确保法律严肃性， 又对错误

进行了纠正， 让当事人切身感受到

了公平正义。

法官说法>>>

未制造风险不承担责任的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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